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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劳务派遣单位年度经营情况报告书

（2025 年度）指标说明

统计时点：如无特别注明，请填报 2025 年底的信息

一、封面和劳务派遣单位基本情况表（2025 年底）

（一）单位（分支机构）名称：请填写《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单

位名称或者《劳务派遣分支机构备案回执》的分支机构名称。

（二）填报人姓名：请填写本次年度经营情况报告书的填报人姓名。

（三）许可证发证机关：请选择《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右下角盖章

的发证机关名称。

（四）许可证注册资本（万元）：请填写《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

注册资本。若是劳务派遣分支机构，请填写“0”。

（五）企业性质：请按照单位情况，在“国有控股”、“集体控股”、“私

人控股”、“港澳台控股”“外资控股”、“其他”选择其一。

（六）实际经营地址：填写单位在上海实际从事经营业务活动的地址。

（七）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姓名：请填写《劳务派遣经营

许可证》的法定代表人姓名，或者分支机构《营业执照》的负责人姓名。

（八）法律文书送达地址：根据国务院《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

规定，单位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或公示年度报告时，填报的法律文书

送达地址。

（九）财务负责人：在单位主管财务或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十）财务记账方式：请按照单位情况，在“自聘会计，独立记账”、

“委托中介，代理记账”选择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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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联络员：请填写在单位负责与劳务派遣许可机关的联系沟通

的工作人员。

（十二）联络员办公通讯地址：在单位负责与劳务派遣许可机关的联

系沟通的工作人员，日常办公和接受对外通讯的地址。

（十三）单位网址：单位有网址，请填写网址，若没有，填写“无”。

（十四）单位（分支机构）是否从事向中国籍船舶派遣船员业务：请

填写单位（分支机构）是否在 2025 年从事向中国籍船舶船员派遣业务：

如果从事经营，点击“是”；没有经营，点击“否”。

（十五）2025 全年，单位（分支机构）向中国籍船舶派遣船员合计人

次数：如果单位（分支机构）从事经营中国籍船舶船员派遣业务，选择了

“是”，则请填写 2025 全年，向中国籍船舶派遣船员合计人次数。

（十六）单位（分支机构）是否已建立工会：请填写单位（分支机构）

是否建立工会，有工会，点击“是”；没有工会，点击“否”。

（十七）劳务派遣员工参加本单位(分支机构)工会人数：请填写 2025

年底，劳务派遣员工参加本单位(分支机构)工会人数。若没有，请填写“0”。

（十八）母公司名称：请劳务派遣子公司填写其母公司全称。若不是

子公司，请填写“无”。

（十九）填报单位如果是劳务派遣分支机构，需填写上级劳务派遣单

位情况。如果是普通劳务派遣单位和劳务派遣子公司，则不需要填写。

二、劳务派遣单位设立子公司和分公司情况表（全国范围，2025 年

底）注：填写本表时应包括劳务派遣单位在本市及外省市设立的子公司和

分公司情况：子公司（分公司）名称、子（分）公司负责人姓名、子（分）

公司负责人联系电话、子公司（分公司）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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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工单位情况表 1 和用工单位情况表 2（2025 年底）

填写职工总人数和劳务派遣单位服务的使用劳务派遣员工用工单位

总数时，应剔除本单位下属子公司和分公司服务的人数和单位数；同时应

剔除由本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但不与本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员工人数。

（一）劳务派遣员工（全日制）人数是指：2025 年 12 月底，劳务派

遣单位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的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将劳动者派

遣至该用工单位实际工作的人员数量。

（二）自用员工（全日制）人数是指：2025 年 12 月底，单位在实际

经营场所直接使用的工作人员数量。

（三）从事服务外包业务员工（全日制）人数是指：2025 年 12 月底，

单位作为专业服务供应商，通过契约方式承接为其他单位提供各类服务，

完成这些单位内部业务流程中持续投入的中间服务涉及的总人数。

（四）其他用工形式员工人数是指：2025 年 12 月底，实际参加本单

位生产或工作并从本单位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员数量，但不能归入劳务派遣

员工（全日制）、自用员工（全日制）和从事服务外包业务员工（全日制）

的人员。具体包括：1、非全日制人员；2、聘用已经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

员；3、新就业形态人员；4、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的在校学生；5、在中国

境内就业的外国人。

（五）职工总人数= ①劳务派遣员工（全日制）+ ②自用员工（全日

制）+ ③从事服务外包业务员工（全日制）+ ④其他用工形式员工

（六）劳务派遣单位以人事代理方式代为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的人

数是指：2025 年 12 月，单位根据《人才市场管理规定》从事人事代理服

务，为其他企业代为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的人数（请注意：与职工总人

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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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劳务派遣用工单位情况（2025 年底）：

劳务派遣单位服务的劳务派遣用工单位总数≥其中：上海用工单位数

（八）劳务派遣单位职工人数情况（2025 年底）：

1、①劳务派遣员工（全日制）总人数 ≥ 其中：在上海工作的劳务

派遣员工（全日制）人数；

2、②自用员工（全日制）总人数 ≥ 其中：在上海工作的自用员工

（全日制）人数；

3、③从事服务外包业务员工（全日制）总人数 ≥ 其中：在上海

工作的从事服务外包业务员工（全日制）人数；

4、④其他用工形式员工总人数 ≥ 其中：在上海工作的其他用工

形式员工人数；

5、职工总人数（①+②+③+④）≥ 其中：在上海工作的职工总人数；

6、在上海工作的职工总人数= ①在上海工作的劳务派遣员工（全日

制）+ ②在上海工作的自用员工（全日制）+ ③在上海工作从事服务外包

业务员工（全日制）+ ④在上海工作其他用工形式员工。

（九）人事代理代办社保手续（2025 年 12 月）：

2025 年 12 月，劳务派遣单位以人事代理方式代为办理社会保险参保

手续总人数 ≥ 其中：代办上海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人数。

（十）劳务派遣用工单位的性质分布（2025 年底）：

1、合计各类“用工单位总数”＝“劳务派遣单位服务的使用劳务派

遣员工的用工单位总数”；

2、合计各类用工单位的“劳务派遣员工（全日制）总人数”＝“劳

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员工（全日制）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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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单位总数

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劳务派遣员工

总人数

用工单位总数

用工单位总数

用工单位情况表 2

用工单位情况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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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用工单位情况表 1》、《用工单位情况表 2》和《派遣员工与

经营收入情况表》之间的勾稽关系

1、《用工单位情况表 1》第 1 行左侧“服务的使用劳务派遣用工单位”

= 最后 1行左侧“合计总数服务的用工单位总数”；

2、《用工单位情况表 1》第 3 行左侧“劳务派遣员工（全日制）总人

数”= 最后 1 行右侧“合计总数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3、《用工单位情况表 1》 最后 1 行“合计总数服务的用工单位总数”。

=《用工单位情况表 2》第 1行“服务的使用劳务派遣用工单位合计总数”；

4、《用工单位情况表 1》 最后 1 行“合计总数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 《用工单位情况表 2》第 1行“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5、《用工单位情况表 2》第 1 行“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 《派遣员

工与经营收入情况表》第 1 行“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用工单位情况表 2

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派遣员工与经营收入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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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

国统字〔2011〕86 号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

代 码 企 业 登 记 注 册 类 型

100

110

120

130

140

141

142

143

149

150

151

159

160

170

171

172

173

174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90

300

310

320

330

340

390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国有联营企业

集体联营企业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其他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私营独资企业

私营合伙企业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外资企业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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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单位性质分类

四、派遣员工和经营收入情况（2025 年底）：

（一）派遣员工的户籍情况：①本市户籍 + ②外地户籍 = “劳务派

遣员工总人数”；

（二）派遣员工的年龄情况：①30 岁以下 + ②31 岁及以上 = “劳

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三）派遣员工的劳动合同期限：①2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人数 + ②

2-5 年（含）期限合同人数 + ③5 年以上期限合同人数+ ④其他期限合同

人数=“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序号 用工单位性质 范围

1 国家机关
指各级党政机关，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机关，各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机关。

2 事业单位

指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

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

动的社会服务组织。

3 社会团体
指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

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4 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 指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中代码为 110、141、143、151 的企业。

5 私营企业 指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中代码为 150、159、170—174 的企业。

6
外商投资企业

（含港澳台）
指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中代码为 200—290，300—390 的企业。

7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指外国企业在中国依法设立的常驻代表机构(含外国旅游部门在

中国设立的常驻代表机构、外国商会、外国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

构等)。

8 股份制公司 指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中代码为 160 的企业。

9
其他企业（比如：集体企

业、合伙企业）

指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中代码为 120、130、140、142、149、190 以

及表格内内资企业中未列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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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派遣员工的工作岗位情况 1：①临时性岗位 + ②辅助性岗位 +

③替代性岗位 + ④其他岗位=“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①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岗位；

②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

位；

③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

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

④其他岗位是指：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人社部令第 22 号），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和外国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等使用被派遣劳动

者的，以及船员用人单位以劳务派遣形式使用国际远洋海员的，不受临时

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限制的用工岗位。

（五）派遣员工的派遣期限情况：①1年（含）以下 + ②1年-2 年（含）

+ ③2 年-5 年（含）+ ④5 年以上=“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派遣期限是指：劳务派遣单位与派遣员工在劳动合同中载明的派遣期

限。

（六）派遣员工劳动报酬情况(每月的税前工资): ①5000 元（含）以

下 + ②5001-7000 元 + ③7001-9000 元 + ④9001 元以上=“劳务派遣员

工总人数”。

（七）派遣员工参加社会保险情况（养老、医疗、工伤、失业）：①

参加上海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人数 + ②参加外省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人

数 + ③未参加社会保险人数 =“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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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派遣员工的工作岗位情况 2：①行政管理岗位 + ②专业技术和

研发岗位 + ③一线生产岗位 + ④销售岗位 + ⑤后勤保障岗位 + ⑥其

他类型岗位 =“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九）2025 全年，单位利润表——营业收入（“元”为单位，14 位+2

位小数）：指 2025 全年，单位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所获得的货币收入，

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十）2025 全年，单位利润表——营业利润（“元”为单位，14 位+2

位小数）：指 2025 全年，单位销售商品或服务所获得的收入减去营业成本

和营业费用后所得到的净收益。

（十一）2025 全年，在上海，单位收取用工单位相关费用情况：（“元”

为单位，14 位+2 位小数），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劳务派遣服务费收入 ② 收取用工单位工资薪金

③ 收取用工单位职工福利费 ④ 收取用工单位职工教育经费

⑤ 收取用工单位工会经费 ⑥ 收取用工单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⑦ 收取用工单位社会保险费 ⑧ 收取用工单位住房公积金

如在填报中遇到相关问题，可向许可机关或拨打 021-50725701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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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劳务派遣单位年度

经营情况报告书

（2025 年度）

单位（分支机构）名称 上海××××××××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

许 可 证 发 证 机 关 上海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填 报 人 姓 名 ×××

填 报 人 联 系 电 话 ×××××××××××

填 报 日 期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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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单位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上海市×××××××××××有限公司

许可证注册资本 ××× 万元 企业性质

□国有控股 □集体控股

私人控股 □港澳台控股

□外资控股 □其他

实际经营地址 ××区×××街道（镇）×××路×××号×××室

实际经营地址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联系电话 ××××××××

法定代表人

（分支机构负责人）姓名
×××

法定代表人

（分支机构负责人）手机
×××××××××××

法定代表人

（分支机构负责人）

身份证件类型（打✓）

身份证 □护照

法定代表人

（分支机构负责人）

身份证件号码

××××××××××××××××××

法定代表人

（分支机构负责人）固定电话
××××××××

法律文书

送达地址邮编
××××××

法律文书

送达地址
××区×××街道（镇）×××路×××号×××室

财务负责人姓名 ×××
财务负责人

身份证件号码
××××××××××××××××××

财务负责人固定电话 ×××××××× 财务负责人手机 ×××××××××××

财务负责人电子邮箱
××××××@
×××.com

财务记账方式
□自聘会计，独立记账

委托中介，代理记账

联络员姓名 ×××
联络员

身份证件号码
××××××××××××××××××

联络员固定电话 ×××××××× 联络员手机 ×××××××××××

联络员电子邮箱
××××××@
×××.com

办公通讯地址邮编 ××××××

联络员

办公通讯地址
××区×××街道（镇）×××路×××号×××室

单位网址 http://www. ×××××××××××. com.cn

单位是否从事向
中国籍船舶派遣船员业务

（打✓）

是 □否

2025 全年，单位向

中国籍船舶派遣船员

合计人次数

××× 人次

单位是否已建立工会

（打✓）
是 □否

劳务派遣员工参加

本单位工会人数
××× 人

母公司名称

（劳务派遣子公司需填写）
××××××××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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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单位分支机构需要填写其上级劳务派遣单位的以下信息：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的劳务派遣单位分支机构）

上级劳务派遣单位
名称

×××××××××有限公司

上级劳务派遣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8 位）

× × × × × × × × × × × × × × × × × ×

上级劳务派遣单位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编号
×××××××××

上级劳务派遣单位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发证机关名称

××省××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上级劳务派遣单位
许可证有效期限

开始日期

××××年××月××日

上级劳务派遣单位
许可证有效期限

结束日期

××××年××月××日

上级劳务派遣单位

注册资本
××× 万元

上级劳务派遣单位

企业性质（打✓）

□国有控股 □集体控股
私人控股 □港澳台控股
□外资控股 □其他

上级劳务派遣单位

法定代表人姓名
×××

上级劳务派遣单位

联系电话
××××××××

上级劳务派遣单位
联络员姓名

×××
上级劳务派遣单位

联络员手机
×××××××××××

上级劳务派遣单位
实际经营地址

××省××区×××路×××号×××室
上级劳务派遣单位

实际经营地址邮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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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单位设立子公司和分公司情况表（2025 年底）

序号 子公司（分公司）名称
子公司（分公司）

负责人姓名

子公司（分公司）

负责人联系电话
子公司（分公司）地址

1
上海×××××××有限公司

（子公司）
××× 13××××××××× 上海市×××区×××路×××号×××室

2
上海×××××××有限公司

×××分公司
××× 13××××××××× ××省××市×××区×××路×××号×××室

3
上海×××××××有限公司

×××分公司
××× 13××××××××× ××省××市×××区×××路×××号×××室

4

5

注：填写本表时应包括劳务派遣单位在本市及外省市设立的子公司和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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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单位情况表 1（2025 年底）
劳务派遣

用工单位情况

（2025 年底）

用工单位总数 其中：上海用工单位数

劳务派遣单位服务的使用劳务派遣

员工用工单位总数
×××家 ×××家

劳务派遣单位

职工人数情况

（2025 年底）

总人数 其中：在上海工作的员工人数

①劳务派遣员工（全日制） ×××人 ×××人

②自用员工（全日制） ×××人 ×××人

③从事服务外包业务员工（全日制） ×××人 ×××人

④其他用工形式员工 ×××人 ×××人

职工总人数

(①+②+③+④)
××××人 ××××人

人事代理

代办社保手续

（2025 年 12 月）

代办社保手续

总人数

其中：代办上海市城镇职工

社会保险人数

劳务派遣单位以人事代理方式代为

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总人数
×××人 ×××人

劳务派遣

用工单位

的性质分布

（2025 年底）

劳务派遣单位服务

的使用劳务派遣员

工的用工单位总数

劳务派遣单位

劳务派遣员工（全日制）

总人数

① 国家机关 ××家 ×××人

② 事业单位 ××家 ×××人

③ 社会组织 ××家 ×××人

④ 国有及国有控股 ××家 ×××人

⑤ 私营企业 ××家 ×××人

⑥ 外商投资企业 ××家 ×××人

⑦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家 ×××人

⑧ 股份制公司 ××家 ×××人

⑨ 其他企业 ××家 ×××人

合计总数 ×××家 ××××人

尚未开展劳务派

遣业务的单位，在

此备注说明情况

××××××××××××××××××××××××××××××××××××××

×××××××××××××××××××××××××

注：1．填写职工总人数和劳务派遣单位服务的使用劳务派遣员工用工单位总数时，应剔除本单位下属子
公司和分公司服务的人数和单位数；同时应剔除由本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但不与本单位建立
劳动关系员工人数；

2.职工总人数= ①劳务派遣员工 +②自用员工 +③从事服务外包业务员工 + ④其他用工形式员工；

3.用工单位总数应与劳务派遣单位服务的使用劳务派遣员工的用工单位总数合计总数相等；

4.劳务派遣员工（全日制）总人数应与劳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员工（全日制）总人数合计总数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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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单位情况表 2（2025 年底）

用工单位名单

和劳务派遣

员工人数
（2025 年底）

用工单位全称 劳务派遣员工人数

上海×××××××有限公司 ××× 人

上海×××××××医院 ××× 人

上海×××××××小学 ××× 人

上海×××××××中学 ××× 人

上海×××××有限公司分公司 ××× 人

上海×××××××委员会 ××× 人

上海×××××××服务中心 ××× 人

北京×××××××有限公司 ××× 人

浙江×××××××有限公司 ××× 人

江苏×××××××有限公司 ××× 人

广东×××××××有限公司 ××× 人

美国×××××公司驻上海办事处 ××× 人

劳务派遣单位服务的

用工单位合计总数
××家 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人

注：1．在用工单位情况表 2 中，应填写用工单位详细名称，与其在本市各登记部门办理的正式名
称相一致；

2.用工单位合计总数与用工单位情况表1中的劳务派遣单位服务的使用劳务派遣员工的用工单位总

数相等；
3.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与用工单位情况表1中的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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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员工与经营收入情况表（2025 年底）
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人

派遣员工
户籍情况

①本市户籍 ×××人 ②外地户籍 ×××人

派遣员工
年龄情况

①30 岁以下 ×××人 ②31 岁以上 ×××人

派遣员工
劳动合同情况

①2年固定期限合同 ×××人 ②2—5 年（含）期限 ×××人

③5年以上期限合同 ×××人 ④其他期限合同 ×××人

派遣员工

工作岗位情况 1

①临时性岗位 ×××人 ②辅助性岗位 ×××人

③替代性岗位 ×××人 ④其他岗位 ×××人

派遣员工

派遣期限情况

①1年（含）以下 ×××人 ②1年—2 年（含） ×××人

③2年—5 年（含） ×××人 ④5年以上 ×××人

派遣员工

劳动报酬情况
（月税前工资）

①5000 元（含）以下 ×××人 ②5001-7000 元 ×××人

③7001-9000 元 ×××人 ④9001 元以上 ×××人

派遣员工参加
社会保险情况

（养老、医疗、

工伤、失业）

①参加上海市城镇职工社会

保险人数
×××人

②参加外省市城镇职工社会保

险人数
×××人

③未参加社会保险人数 ×××人

派遣员工
工作岗位情况 2

①行政管理岗位 ×××人 ②专业技术和研发岗位 ×××人

③一线生产岗位 ×××人 ④销售岗位 ×××人

⑤后勤保障岗位 ×××人 ⑥其他类型岗位 ×××人

2025 全年，单位所属的劳务派遣员工转为
用工单位正式合同制员工数

××××人

2025 全年，单位所属的劳务派遣员工转为

服务外包员工数
××××人

2025 全年

单位利润表
①营业收入 ×××××××. ××元 ②营业利润 ×××××××. ××元

2025全年在上海，

单位收取使用
劳务派遣员工的
用工单位相关

费用情况

①劳务派遣服务费收入 ×××××××. ××元 ②收取用工单位工资薪金 ×××××××. ××元

③收取用工单位职工福利费 ×××××××. ××元 ④收取用工单位职工教育经费 ×××××××. ××元

⑤收取用工单位工会经费 ×××××××. ××元
⑥收取用工单位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
×××××××. ××元

⑦收取用工单位社会保险费 ×××××××. ××元 ⑧收取用工单位住房公积金 ×××××××. ××元

注：1．填写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员工总人数时，应剔除单位下属子公司、分公司的派遣员工人数；同时应剔除由
本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但不与本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员工人数；

2.派遣员工的派遣期限是指劳务派遣单位与派遣员工在劳动合同中载明的派遣期限；

3.派遣员工的劳动报酬是指派遣员工每月的税前工资；

4.各项人数①+②或者①+②+③或者①+②+③+④或者①+②+③+④+⑤+⑥ =劳务派遣员工总人数。


	上海市×××××××××××有限公司

